报名承诺书
[比选编号：LCCQ2021005]
连城县国有资产产权交易服务有限公司：
本单位申请参加贵公司于2021年10月14日10时在连城县农业银行7楼举办的 连城县医院感染病区负压病房改扩建项目电缆采购及安装（项目名称）服务机构比选活动，现做出如下承诺：
一、本单位承诺提供的报名材料真实、合法、有效。
二、本单位已仔细阅读并自愿遵守《比选须知》等文件的规定，同意按照《比选须知》的内容参加比选活动。
三、本单位已仔细阅读并自愿遵守《比选须知》，贵公司对于该须知中的重要条款和贵公司的免责条款均已详细说明解读，本人已全面理解和认可该须知的所有条款，且无异议。
四、本单位若有违反《比选须知》条款的行为，自愿被取消比选资格，并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
五、本单位已完成对本比选项目的全面调查了解（包括但不限于查阅由贵公司提供的《比选须知》及相关合同条款等），对项目情况已充分知晓。本单位对比选行为负责，自行承担包括但不限于因所获取的信息不全面、误解等而产生的相应后果。
六、本单位承诺，若成为该项目的中选候选人，将根据《比选须知》的约定，及时缴纳比选服务费，及时与委托人签订委托合同并完成约定服务内容。
七、若本单位中选后，因非不可抗力原因放弃中选的，或不按合同约定提供服务的，本单位同意被取消本项目的中选资格，同时接受《福建连城国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服务中介机构管理办法》的规定对本单位进行的相应处罚。
承诺人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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